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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 （单打）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三、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２６日在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举行。
四、参加单位

各区、县少儿体校，俱乐部，乒乓球训练网点均可报名参加。

五、竞赛项目

男、女单打

六、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１名，教练员１—４名，男、女运动员人数不限。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乙组：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丙组：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丁组：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运动员资格：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及年度青少年组运动员比赛资格管理审查办法》执

行。

（四）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均自负。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最新 《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男女单项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按抽签分成若干小组单循环赛，

第二阶段根据第一阶段分组情况取小组若干名采用淘汰赛增加附加赛决出奖励名次。

（三）男女单项比赛第一阶段采用三局二胜制，第二阶段开始均采用五局三胜制，

每局１１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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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用球：比赛用球：最新乒协规定用球。

八、处罚办法

对于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的情况，按照西安市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执

行。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单项赛录取前８名，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评选办法按 《西安市第十六届

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

十、报名办法

（一）各单位请于比赛前２５天，将报名表一式两份 （一律用 Ａ４纸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报送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竞训部。经

审查符合参赛条件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参加比赛，逾期不予报名。报名地点：西安

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市体育场内）。
报名地点：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
联 系 人：杨　锐　　联系电话：８７４５１４２３
（二）各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要更换运动员的，需缴纳手

续费１００元。
（三）报名时，每队需缴纳５００元保证金，比赛结束后如无违纪问题则退还各队。
十一、各参赛单位一切费用自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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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
争霸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足球协会

二、指导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三、承办单位

中国足协各会员协会

四、地方指导单位

各省、市体育局

五、比赛组织方式

比赛分海选赛、大区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一）海选赛：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９月在全国各海选赛区举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省级赛区组委会，负责省级海选赛的组织。各省级单

位需鼓励条件成熟的地级市、县 （市、区）组织地级市和县 （市、区）两级海选赛，

省级海选赛的冠军参加大区赛。中国足协重点城市会员协会组织本城市海选赛，重点

城市协会产生的冠军参加大区赛。

（二）大区赛：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１月在８个赛区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参赛队伍
另行通知。各地可申请承办大区赛，由中国足协制定相关条件标准后，审核确定承办

单位，成立大区赛组委会，并负责组织大区赛。

（三）总决赛：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各地可申请承办总
决赛，由中国足协制定相关条件标准后，审核确定承办单位，成立总决赛组委会，并

负责组织总决赛。

六、竞赛活动项目

（一）娃娃组５人制足球赛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二）少年组５人制足球赛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青少年组５人制足球赛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四）社会组男子５人制足球赛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出生）
（五）社会组女子５人制足球赛 （年龄不限）

（六）社会组１１人制足球赛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出生）
（五）个人足球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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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足球秀分３个项目：花式颠球、带球绕杆、限时射门。
（六）家庭足球秀

由家庭成员两人限时进行带、传、射活动。

七、竞赛办法

（一）１１人制比赛按照最新国际足联 《足球竞赛规则》进行。５人制比赛按照最
新国际足联 《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执行。个人足球秀和家庭足球秀活动按照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个人和家庭足球秀活动规则》执行。为便于群体活

动的组织，在海选赛时允许对相关规则进行适当简易化执行，具体执行规则由海选赛

赛区组委会确定。

（二）海选赛：海选赛竞赛办法由各省 （区、市）组委会根据报名情况制定。凡

是在赛事秩序册中出现 “我爱足球”字样或标识、并在赛场有明显 “我爱足球”标识

的比赛，均认可为 “我爱足球”系列赛事。对于在地方举办的３人制、５人制、７人制
和８人制等非１１人制比赛，可从每个组别选出优胜队伍，按照本次活动规程要求，在
限制不符合资格运动员报名后，整合组队进行５人制比赛，最终确定参加大区赛队伍。

对于在地方举办的１１人制比赛，产生优胜队伍后，亦可按照本次活动规程要求，
在限制不符合资格运动员报名后，确定参加大区赛的队伍。

（三）各海选赛赛区组委会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前决出各组别优胜队伍、优胜个人
和优胜家庭，晋级大区赛。

（四）大区赛、总决赛竞赛办法等另行通知。

八、参赛资格

（一）参加本次活动的运动员必须是中国内地公民或港澳台地区在内地居住的居

民。

（二）社会组５人制比赛，不允许２０１２－１６年曾在中国足球协会或境外足协注册
过的职业 （男子乙级以上、女子甲级以上）、竞技系列或五甲运动员报名参赛。

（三）社会组１１人制比赛，不允许２０１７年在中国足球协会或境外足协注册过的职
业 （男子乙级以上、女子甲级以上）、竞技系列运动员报名参赛。２０１４－１６年度在职
业俱乐部或竞技系列队伍注册的运动员，需提供转会证明。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凭二代身份证原件参加比赛，其他人员凭相应身份证件

参赛。

（五）家庭足球秀要求必须是直系三代以内或在同一个户口簿内的家庭成员两人参

加。

（六）各级比赛组委会负责对运动队、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核。如果在比赛期间发现

运动员资格不符，则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如在比赛进行中，私自替换不在秩序册

名单的运动员上场，则取消该运动队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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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赛人员应保证经有资质的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在参赛时与赛

区组委会签订参赛责任书。

九、参赛报名

（一）参赛球队或个人、家庭可登陆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报名网站

进行报名，也可以到相关组委会填表报名 （报名信息必须包括运动队名称、参赛人员

名单和身份证号、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二）参赛球队可以由学校、班级、机关、公司为单位组织或自发组织。

（三）按照教育部规定，青少年组参加大区赛以上的队伍必须是混合 （非单一学

校）组队。娃娃组参加省级海选决赛以上的队伍必须是混合 （非单一学校）组队。

（四）５人制比赛可报运动员７－１０人，比赛官员１－２人。１１人制比赛可报运动
员１６－２２人，比赛官员３－５人。

（五）参加海选赛的运动员报名资格由海选赛区组委会研究决定。参加大区赛以上

的运动员可以报名参加一项或多项赛事活动类型。但是不能在同一项目上多次报名或

同一项目参加多队报名。

十、比赛时间

大区赛、总决赛５人制足球比赛全场为４０分钟自然时间。上下半场各２０分钟，
中间休息不超过１０分钟。

大区赛、总决赛１１人制比赛全场为９０分钟，上下半场各４５分钟，中间休息不超
过１５分钟。

海选赛的比赛时间由各赛区组委会研究制订。

十一、比赛装备

运动队装备要求为，深浅两套颜色服装，穿适应足球场地条件的足球鞋、戴护腿

板。

十二、比赛中替换运动员方式

（一）５人制比赛替换人员不限。
（二）１１人制比赛最多允许替换５人，换下的运动员不能重新换上。
十三、红、黄牌停赛办法

在大区赛和总决赛中，运动员得红牌一张停赛１场。累计得黄牌２张停赛１场。
在大区赛最后一轮后出现纪律处罚、红牌停赛和累计黄牌停赛的运动员需在总决赛第

一轮执行，运动员所累计的１张黄牌不带入总决赛。
十四、比赛决定名次办法

（一）淘汰赛如双方运动队在常规比赛时间内打平，则采用球点球决胜方法。

（二）小组赛中每队胜一场得３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得０分。小组赛结束
后，积分多的队名次列前。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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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２、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３、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４、积分相等队之间总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５、积分相等队之间总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６、积分相等队之间公平竞赛积分较少者名次列前，根据公平竞赛积分办法，得红

牌一张积３分，黄牌一张积１分，因两黄所得红牌积２分。
７、如仍相等，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
十五、参赛费用

（一）本赛事不收取报名费。

（二）海选赛参赛球队交通、食宿等费用由海选赛区组委会研究决定。

（三）大区赛、总决赛参赛球队食宿费用由组委会负担。

（四）大区赛和总决赛参赛球队交通费用自理，总决赛参赛球队将由组委会提供一

定的交通补贴 （按实际参赛人员计算，每人最多给予交通补贴１０００元）。
十六、比赛奖励

（一）大区赛和总决赛的各组别前三名将获得本次活动奖励证书和奖牌。

（二）各组别优胜队伍将优先获得代表中国参加对应年龄组世界业余、青少年比赛

的资格。

（三）社会组１１人制优胜队伍，在具备中国足协杯报名资格条件下，有优先参加
２０１７年中国足协杯系列比赛的资格。

十七、本竞赛规程由中国足球协会 “我爱足球”组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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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羽毛球协会

三、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２６日在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举行。

四、参加单位

各俱乐部、训练点、学校

五、竞赛项目

（一）男、女甲、乙组设单打、双打和混合双打

（二）男、女丙组设单打

六、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２－４人，运动员人数不限。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乙组：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丙组：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运动员资格：

１、凡参赛运动员必须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及年度比赛青少年组运动员注

册资格审查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２、运动员必须是区县文体局通过网络注册，并在西安市青少年体校备案登记 （注

册申请表、登记表），并以市体育局下发的各项目参赛资格确认名单为准。

（四）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均自负。

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 《羽毛球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２１分，三局两胜制。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

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 （加附加赛）。不足８人时，进行单循环决出名次，不足３人时取

消该组别比赛，并入上一组别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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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连场的运动员在两场比赛间有不超过１０分钟的休息时间。
（四）比赛中运动员受伤，允许有一次治疗 （时间不超过５分钟）。
（五）除临场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大会医生、裁判员和裁判长可进入比赛场区

内，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比赛场区。

（六）运动员应将比赛装备、用品用具带至比赛场地，比赛期间运动员未经裁判员

许可，不得离开比赛场地。

（七）根据比赛进程，裁判长有权调整比赛的场序和场地。

八、处罚办法

对于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的情况，按照西安市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单项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按１０：１，裁判员按
１０：１的比例评选。

十、报名办法

（一）各单位请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表一式两份 （一律用 Ａ４纸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报送至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竞训部。经

审查符合参赛条件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参加比赛，逾期不予报名。

报名地点：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
联 系 人：杨　锐　　联系电话：８７４５１４２３
（二）各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要更换运动员的，需缴纳手

续费１００元／人。
（三）报名时，每队需缴纳纪律保证金５００元，比赛结束后无违规问题予以退还。
十一、各参赛单位一切经费自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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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网球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网球协会

三、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８－１９日，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网球场举行。

四、参加单位

各俱乐部、训练点、学校

五、竞赛项目

男、女单打

六、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运动员人数不限。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乙组：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丙组：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运动员资格：凡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及年度比赛

青少年组运动员注册资格审查管理办法》规定，并在西安市青少年体校注册。

（四）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均自负。

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 《网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一盘６局平分决胜制。赛制视各组别报名情况采用淘汰赛或循环

赛，决出名次。不足３人时取消该组别比赛，并入上一组别比赛。

（三）比赛连场的运动员在两场比赛间有不超过１０分钟的休息时间。

（四）比赛中运动员受伤，允许有一次治疗 （时间不超过５分钟）。

（五）除临场比赛的运动员、大会医生、大会工作人员、裁判员和裁判长可进入比

赛场区内，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比赛场区。

（六）运动员应将比赛装备、用品用具带至比赛场地，比赛期间运动员未经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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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不得离开比赛场地。

（七）根据比赛进程，裁判长有权调整比赛的场序和场地。

八、处罚办法

对于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的情况，按照西安市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单项均录取前八名，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数减一录取。

（二）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十、报名办法

（一）各单位请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表一式两份 （一律用 Ａ４纸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报送至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竞训部。经

审查符合参赛条件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参加比赛，逾期不予报名。

报名地点：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
联 系 人：吴顺元　　联系电话：８７４５１４２３
（二）各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要更换运动员的，需缴纳手

续费１００元／人。
（三）报名时，每队需缴纳纪律保证金５００元，比赛结束后无违规问题予以退还。
十二、各参赛单位经费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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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少年儿童游泳 “系列”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西安市游泳运动协会
三、竞赛时间、地点 （全年分四次进行）

（一）时间：３月２５、２６日、５月２７、２８日、
９月２３、２４日、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二）地点：西安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室内游泳馆

四、参加单位

各游泳体传校、游泳俱乐部、游泳池馆、训练网点、及西安市中小学校均可报名

参加。

五、比赛项目 （男、女项目相同）

（一）少年组：（男、女）８项
５０米、１００米自、５０米、１００米仰、５０米、１００米蛙、５０米、１００米蝶。
（一）Ａ、Ｂ、Ｃ组 （男、女）１０项
５０、１００米、２００米自，５０米、１００米仰，５０米、１００米蛙，５０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

个人混合泳。

（二）Ｄ组 （男、女）９项
５０米自、１００米自，５０米、１００蝶，５０米、１００仰，５０米、１００蛙、２００米个人混

合泳。

（三）Ｅ组 （男、女）８项
５０米蝶、５０蝶腿、５０米仰、５０仰腿、５０米蛙、５０蛙腿、５０自、５０自腿、
六、参赛年龄组

少年组：２００１年以上
Ａ组：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生
Ｂ组：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生
Ｃ组：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生
Ｄ组：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生
Ｅ组：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人数不限，每人限报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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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练员必须为运动员年龄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弄虚作假者立即取消该运动

员的参赛资格。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最

新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身体原因，

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自负。

（四）凡西安市游泳项目传统项目校必须参加，年内无故不参加比赛者取消传统项

目学校年终评估。

（五）凡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一定游泳训练基础，能熟练掌握两种泳姿，并能自如

游完５０米方可参赛。如发生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及有关修改规则部分。

（二）所有项目均进行分组决赛 。

（三）几项特殊规定说明：

１、所有比赛均不设测验项目。
２、若比赛项目少于３人 （包括３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并组。
３、如弄虚作假有意犯规，则取消录取资格。
九、计分、录取名次与奖励

每次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并颁发获奖证书。年底根据评选条件选出前三名代表单位。

评选条件：

（一）年度向市游泳中心重点班输送队员情况５０％。
（二）参加系列赛人数３０％。
（三）参加系列赛次数２０％。
十、报名与报到

（一）各单位请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表一式两份 （一律用 Ａ４纸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１寸近照２张，报送至西安市游泳运动
管理中心。经审查符合参赛条件方可参赛。

地　点：市游泳中心一楼竞训科
邮　箱：ｘａｙｙｚｘ＠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康艺晗

电　话：８７４４２５３７
（二）参赛队于比赛前一天１５：００到市游泳中心参加教练员、领队、裁判长会议，

并领取秩序册。运动员必须在赛前３０分钟向大会报到。
十一、各参赛单位一切经费自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５１—



—６１—



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射箭锦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日期、地点

日期：２０１７年４月

地点：待定

四、参加单位

西安市所辖各中、小学校、各训练基地、俱乐部。

五、竞赛项目

甲组：

男子

（１）个人５０米双轮总成绩排名赛

（２）个人淘汰赛、决赛 （５０米）

（３）个人淘汰赛、决赛 （５０米）

（４）团体５０米总成绩排名赛

女子

（１）个人３０米双轮总成绩排名赛

（２）个人淘汰赛、决赛 （５０米）

（３）个人淘汰赛、决赛 （５０米）

（４）团体５０米总成绩排名赛

乙组：

男子

（１）个人３０米双轮总成绩排名赛

（２）个人淘汰赛、决赛 （３０米）

（３）个人淘汰赛、决赛 （３０米）

（４）团体３０米总成绩排名赛

女子

（１）个人３０米双轮总成绩排名赛

（２）个人淘汰赛、决赛 （３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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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人淘汰赛、决赛 （３０米）
（４）团体３０米总成绩排名赛
丙组：

男子

（１）个人１８米双轮排名赛
（２）团体１８米总成绩排名赛
女子

（１）个人１８米双轮排名赛
（２）团体１８米总成绩排名赛
六、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可报领队１名、教练２名，各单项个人赛报名人数不限，团体赛各单
项限报４人。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一律以二代身份证年龄为准。

１、甲 组：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２、乙 组：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３、丙 组：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运动员参赛资格：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西安市学籍并在西安市体育局进行注册的在校学生。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运动，并持有二级以上医院出

具近三个月的体检健康证明和参赛意外伤害保险方可参赛。参赛期间由各学校和带队

教练负责本代表队运动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五）报名后，在报名单内的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但必须在该项目开赛前２４
小时提出申请，每更改一处，须向竞委会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七、竞赛办法

（一）各组别排名赛 （个人、团体）同时进行。

（二）各单项参赛人数不足３人／队将不予录取名次。
八、处罚办法

对于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的情况，按照西安市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执

行。

（一）弃权：

运动员报名后不参加比赛者，视为弃权。在比赛期间，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时，

需经赛会医生出具证明，报赛会竞赛部门认可。否则，按弃权处理。

（二）违规：

运动员如出现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违反竞赛规定情况，将取消该队员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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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绩。并取消该代表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比资格。

九、录取名次

（一）各单项 （个人、团体）分别录取前八名，若不足录取人数／队，按实际参赛
名数录取。

（二）代表队名次设一、二、三等奖，以参赛单位获得金牌数总和计算，金牌多者

名次列前，若出现金牌数相等情况，则以银牌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三）评选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裁判员按１５：１的比例
评选。

十、报名办法

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Ａ４纸、计算机打印）加盖本
单位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学籍号报送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竞训部。经审核符合参赛条件者凭二代身份证参加比赛，逾期不予报名。

报名地点：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竞训部

联 系 人：郑媛媛

联系电话：６２３３６８０８　８２６９７７２７
电子邮箱：４３５２３１０６７＠ｑｑｃｏｍ
十一、交通、食宿自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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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足球公开赛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足球协会　陕西高新前景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三、竞赛时间地点

２０１７年４—９月，每周六进行比赛，地点：待定。

四、参赛单位

全市足球训练网点学校、青训点学校。

五、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同一所学校的在籍学生；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在西安市足球协会注册备案；

（三）一名运动员不得代表两个单位参加比赛，也不得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两个不同

组别的比赛；

（四）运动员持二代身份证参加比赛。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足球协会审定的最新 《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 《中国足协比赛违规违纪处罚办法和西安市足协比赛违纪违纪处罚办

法执行》。

（三）比赛根据报名队数采用单循环或分组循环。

（四）比赛积分：

１、每队胜一场得３分，负一场得０分。平一场得一分；负一场得０分；

２、如遇两队和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积分相等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胜负、净胜

球、进球总数多少决定名次；

３、如仍相等，则按各队在全部比赛中的净胜球、进球总数多少决定名次；

４、如仍相等则抽签决定名次。

（五）竞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１、比赛采用８人制

２、比赛统一使用５号球

３、全场比赛为６０分钟 （上、下半场各３０分钟），中场休息１０分钟。

４、各队报名的运动员符合参赛资格均可上场比赛。每场比赛开始前３０分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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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员将填写的比赛上场运动员名单提交第四官员，赛前没填写的运动员名单不得参加

比赛。每场比赛替换运动员不限，但运动员一经替出不得复入。

５、运动员在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的红牌和黄牌在比赛中累计生效，累计两张黄牌
和一张红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第一阶段比赛的红、黄带入第二阶段。

６、如因特殊情况的干扰造成的比赛中断，经大会组委会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
赛，当时的比赛有效。大会必须尽快 （２４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剩余比赛时间 （包括

罚点球）。

７、如某队弃全比赛，判罚该队所有比赛 （包括已赛和未赛场地）以０：３负于对
手

８、对于在比赛中出现领队、教练、队员有违规违纪行为，根据 《中国足球协会纪

律处罚办法》及 《西安市足球协会纪律处罚办法》进行处罚罚款及扣分。

七、报名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１名，教练员２名，运动员１６名；
（二）年龄规定：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运动者，报名队员必须提供保险单

复印件、参赛运动员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参赛运动员一经报名不得更换或补报；

（五）各单位将报名表一式两份 （必须打印）加盖单位及医院公章，送交西安市

足球协会竞训部。报名电子版发至邮箱６７０８７４８４１。联系人：王凯伦　　电话：０２９－
８７４２１０５５

八、比赛服装

（一）各队必须有深、浅不同统一比赛服装和护袜，守门员服装颜色必须与其它队

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否则将不得上场比赛。

（二）运动服号码：比赛队员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场上队长必须自备６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三）比赛必须带护腿板，穿标准足球鞋 （非金属钉）。

（四）录取名次与奖励。

（五）获得前八名的队分别给予奖励，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队录取。

（六）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九、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由西安市足球协会指派。

（二）仲裁委员会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十、参赛费用自理。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足球协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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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射击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西安市射击协会

三、竞赛日期、地点

时间：２０１７年５月

地点：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四、参加单位

西安市所辖各中、小学校、各训练基地、俱乐部。

五、竞赛项目

（一）甲组：

男子：

（１）５０米步枪三种姿势 （个人）

（２）５０米步枪卧射 （个人）

（３）１０米气步枪 （个人）

（４）５０米手枪 （个人）

（５）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６）２５米手枪速射 （个人）

（７）２５米标准手枪 （个人）

女子：

（１）５０米步枪３种姿势 （个人）

（２）５０米步枪卧射 （个人）

（３）１０米气步枪 （个人）

（４）２５米手枪 （个人）

（５）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二）乙组：

男子：

（１）５０米步枪卧射 （个人）

（２）５０米步枪卧射 （团体）

（３）５０米步枪３种姿势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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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０米步枪３种姿势 （团体）

（５）１０米气步枪 （个人）

（６）１０米气步枪 （团体）

（７）５０米手枪 （个人）

（８）５０米手枪 （团体）

（９）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１０）１０米气手枪 （团体）

（１１）２５米手枪速射 （个人）

（１２）２５米手枪速射 （团体）

（１３）２５米标准手枪 （个人）

（１４）２５米标准手枪 （团体）

女子：

（１）５０米步枪卧射 （个人）

（２）５０米步枪３种姿势 （个人）

（３）５０米步枪３种姿势 （团体）

（４）１０米气步枪 （个人）

（５）１０米气步枪 （团体）

（６）２５米手枪 （个人）

（７）２５米手枪 （团体）

（８）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９）１０米气手枪 （团体）

（三）丙组：

男子：

（１）１０米气步枪 （个人）

（２）１０米气步枪 （团体）

（３）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４）１０米气手枪 （团体）

女子：

（１）１０米气步枪 （个人）

（２）１０米气步枪 （团体）

（３）１０米气手枪 （个人）

（４）１０米气手枪 （团体）

六、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可报领队１名、教练２名，各项目报名人数不限。各组别步枪、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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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得兼项，每名运动员报项不得超过３项。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一律以二代身份证年龄为准。

１、甲 组：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２、乙 组：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３、丙 组：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运动员参赛资格：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西安市学籍并在西安市体育局进行注册的在校学生。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运动，并持有二级以上医院出

具近三个月的体检健康证明和参赛意外伤害保险方可参赛。参赛期间由各学校和带队

教练负责本代表队运动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五）报名后，在报名单内的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但必须在该项目开赛前２４
小时提出申请，每更改一处，须向竞委会交纳手续费１００元。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参考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 《射击竞赛规则》和有关规定。

（二）甲组只进行个人赛，不进行团体赛，乙组、丙组个人赛、团体赛同时进行，

团体赛名次取该单项比赛该代表队成绩最好的三名选手累计计算。

（三）各单项参赛人数不足３人将不予录取成绩。
八、处罚办法

对于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的情况，按照西安市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执

行。

（一）弃权：

运动员报名后不参加比赛者，视为弃权。在比赛期间，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时，

需经赛会医生出具证明，报赛会竞赛部门认可。否则，按弃权处理。

（二）违规：

运动员如出现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违反竞赛规定情况，将取消该队员参赛资格

和成绩。并取消该代表队 “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比资格。

九、录取名次

（一）各单项 （个人、团体）分别录取前八名，若不足录取人数／队，按实际参赛
名数录取。

（二）代表队名次设一、二、三等奖，以参赛单位获得金牌数总和计算，金牌多者

名次列前，若出现金牌数相等情况，则以银牌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三）评选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运动员、裁判员按１５：１的比例
评选。

十、报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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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参赛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用 Ａ４纸、计算机打印）
加盖本单位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学籍号报送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

理中心竞训部。经审核符合参赛条件者凭二代身份证参加比赛，逾期不予报名。

报名地点：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竞训部

联系人：郑媛媛

联系电话：６２３３６８０８、８２６９７７２７
电子邮箱：４３５２３１０６７＠ｑｑｃｏｍ
十一、比赛所用枪、弹、专用服装由西安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统一提供，其

他参赛费用自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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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软式棒球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西安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少体校　西安市棒垒球协会

三、竞赛时间地点

２０１７年５月中旬，地点待定。

四、参加单位

中学组：西安理工大附中、西安市第八十六中学、西安科技大 学附中、西安第四

十三中学，西安第三十中学。

小学组：黄河小学、秦川小学，安东街小学、理工大附小、郝家巷小学等。

五、参加办法

（一）每队可报领队１人、医生１人、教练员１人，运动员１６人。

（二）参赛队员必须是本校在校学生。

（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运动，并持有正规医院出具的

证明，请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员严把此关，比赛中如因身体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

责任均自负。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棒球协会审定的２０１３版 《棒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循环制。

（三）比赛采用青少年组七局，限时１１０分钟；小儿童组五局１００分钟。满局、满

时且攻守相等即可结束比赛，两队比赛中３局相差１５分，四局相差１０分，攻守相等

即可结束比赛。

（四）在比赛中如遇下雨或天黑无法比赛，打满三局成绩有效，不满三局择时重

赛。

（五）各队的运动员必须穿比赛服，要求一致，必须有明显号码。

（六）比赛时接手必须穿戴头盔、护胸、面罩、护腿、运动员穿软底鞋，不允许穿

铁钉鞋。

（七）运动员服装上不得缝系闪亮物和金属纽扣。不得代首饰。

七、决定名次办法

（一）胜一场得两分，负一场得０分，平一场得一分，积分多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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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单循环比赛中，如遇两队积分相等，则按相互间胜者名次列前，如遇两队

以上积分相等，则按下列规定顺序决定名次：

１、相互间的失分少者名次列前。
２、所有比赛失分少者名次列前。
３、相互间得分多者名次列前。
４、所有比赛得分多者名次列前。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组减一录取，并给与奖励。赛会设最佳教练员奖一名，最佳投手奖一名，最佳

接手奖一名，最佳安打奖三名。

九、报名办法

（一）各单位将报名单一式两份 （电脑打印加盖公章），于赛前２０天报送承办单位
西安市棒垒球协会。逾期不予报名及更改。

（二）各队报名时须办里运动员参赛证。办证时须持参赛者二代身份证或户口簿原

件及复印各件一份、两张一寸免冠近照、健康证明。运动员凭 “参赛证”参加比赛。

十、各参赛单位一切费用自理。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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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盖章 ： 服装颜色

领 队 职 务

教练员

运动员 姓　名 年　级 出生日期 学籍号 位置号 背 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联系电话： （医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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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 “三对三”篮球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篮球协会

三、参加单位

各中小学、俱乐部、体传校、训练网点

四、竞赛日期、地点

（一）２０１７年４－６月西安市属各区县选拔赛

（二）２０１７年７月上旬在市体育场举行市级决赛

五、参赛对象及组别设置

（一）少年组男、女组 （１６岁以下），即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二）青年组男、女组 （１７－－１９岁），即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之间出生。

（三）社会公开组１９９７年以前出生 （４５岁以下）

六、参加办法

参赛者均可自由组队，每支参赛队由４名队员组成，每队只允许报１名教练员或

领队 （仅限报１人），但教练员或领队年龄必须在１８岁以上。每名参赛者在全国范围

内只允许在某一个赛区的一支参赛队报名，不得重复报名，不得冒名顶替。否则，一

经查实将立即取消所在队伍的比赛资格。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最新 《三对三篮球规则》，规则解释权归属中国篮

协。比赛规则将下发和集中培训，统一使用６号比赛用球。

（二）比赛原则上采用分组循环和交叉淘汰的形式。预赛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

各小组第一、二获得出线权，然后采用交叉淘汰的方式进行决赛阶段的比赛。

八、奖励

（一）获得参加全国赛事机会，市级赛各组前３名参加省级赛的比赛。

（二）市级决赛各组前３名进行物质奖励，奖品待定。

九、报名办法

（一）参赛者持二代身份证到各赛区指定报名点报名。报名时无需交纳报名费。比

赛开始前，按照当地组委会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资格审查，核对参赛者身份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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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全队的形式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比赛开始以后，不再接受任何理由的替

换申请。报名确认后，参赛队未经当地组委会批准，擅自替换，将取消全队比赛资格。

（二）为加强赛事安全保障工作，规避赛事风险事故，参赛运动员 （包含领队和

教练员）参赛前需统一向组委会出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

（三）各参赛队领队及队员必须如实签署 “免责声明”、和 “自愿参赛责任保证

书”，承诺在比赛期间尊重和遵守联赛相关规则和规定，公平竞赛，声明在比赛期间出

现的意外伤害、死亡及物品丢失等突发情况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其他参赛人员

免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青少年体校。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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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
（体传校组）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西安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三、竞赛日期、地点

时间９月底，地点待定。
四、参加单位

市级田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高中、初中、小学）。

五、竞赛项目 （男女相同）

（一）小学甲组 （１０项）：６０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５００米、４×
１００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 （３ｋｇ）。

（二）小学乙组 （９项）：６０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８００米、４×１００米接
力、跳高、跳远、掷垒球。

（三）初中甲组 （１８项）：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５００米、３０００米、
５０００米、男子１１０米栏 （栏高０９１４米，栏间距８７０米、起跑至第一栏１３７２米）、
女子１００米栏 （栏高０７６２米，栏间距８米、起跑至第一栏１３米）、３０００米竞走 （场

地）、４×１００米接力、４×４００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标枪 （５００ｇ）、铅球
（男子５ｋｇ、女子４ｋｇ）、链球 （男子５ｋｇ、女子３ｋｇ）。

（四）初中乙组 （１２项）：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５００米、３０００米竞
走 （场地）、４×１００米接力、跳高、跳远、标枪 （男子５００ｇ、女子４００ｇ）、铅球 （男

子４ｋｇ、女子３ｋｇ）、链球 （男子５ｋｇ、女子３ｋｇ）。
（五）高中组 （１８项）：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５００米、３０００米、

５０００米、男子１１０米栏 （栏高０９１４米，栏间距８７０米、起跑至第一栏１３７２米）、
女子１００米栏 （栏高０７６２米，栏间距８米、起跑至第一栏１３米）、３０００米竞走 （场

地）、４×１００米接力、４×４００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标枪 （男子７００ｇ、女
子６００ｇ）、铅球 （男子６ｋｇ、女子４ｋｇ）、链球 （男子５ｋｇ、女子３ｋｇ）。

六、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１名，教练员２名。小学甲、乙组分别可报运动员１０名
（男、女运动员各５名）；初中甲、乙组分别可报运动员１２名 （男、女运动员各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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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可报运动员２０名 （男、女运动员各１０名）。以上参赛名额男、女不得互相调
剂。

（二）每单位每人限报２个项目，每组别每项限报２人。另可兼报接力。
（三）年龄规定 （男女相同）：

高 中 组：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前出生；
初中甲组：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１日前出生；
初中乙组：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前出生；
小学甲组：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前出生；
小学乙组：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以后出生。
（四）参赛资格：

１、全市中、小学田径传统项目学校参赛。
２、参赛运动员必须有本校学籍适龄学生运动员。
３、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近三

个月内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身体

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均自负。

４、参赛运动员必须在西安市运动员注册网站完成了注册手续。
七、竞赛办法

（一）各项比赛均采取预、决赛。小学组８００米、１５００米；高中组、初中组１５００
米、３０００米、３０００米竞走 （场地）、５０００米采取一次性比赛。

（二）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 《田径竞赛规则》。（三）比赛器材由大

会准备。

（四）各单位按照号码区分表 《附表三》字体、尺寸要求自备号码布。

（五）比赛中如有各队申诉，需交申诉费５００元。
（六）运动员报名后不得无故弃权，如弃权１人，在团体总分中扣除１３分，若比

赛中途弃权，取消已获名次。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团体奖：高中组、初中甲组、初中乙组、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分别录取前八

名。如得分相同，按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二）设团体总分奖：初中组、小学组分别录取前八名。同一组别如得分相同，按

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三）各人单项分别录取前八名，按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计入团体总
分，（接力项目、竞走项目、铅球、３０００米、标枪、１５００米 （小学甲组）取得前三名

的双倍计分。参数人 （队）数少于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四）在裁判长、领队、教练员联席会上最终确认参赛运动员及项目后，比赛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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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请假手续弃权者，如弃权１项，则该运动员不得参加后续其它项目的比赛，并在
团体总分中扣除１３分。

（五）破市少年、儿童记录加１３分 （同一名运动员在多赛次中破同一项纪录不累

计加分）。

（六）“体育道德风尚奖”按参赛队的４：１评选。优秀教练员按４：１比例评选。
九、报名办法

（一）各单位必须于赛前２０天将参赛Ｅｘｃｅｌ报名表２份 （一律用Ａ４纸打印并加盖
单位公章，报名表中必须注明电子学籍号）及已完成西安市网络注册的报名运动员近

期一寸白底彩照２张及全队集体合影 （７寸）１张交至市体育运动学校 （伞塔路８９
号）竞训科办理参赛证，运动员凭参赛证、身份证参赛。报名表、注册表、号码区分

表分别见 《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每队报名时需交５００元纪律保证金，无
违纪违规问题赛后退回。

（二）报名表必须用计算机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

（三）同时将Ｅｘｃｅｌ电子报名表格发至 ｘａｔｘｊｘｋ＠１６３ｃｏｍ（未发送电子版报名表将
不予进行编排参赛）。

十、纪律规定：各学校要严把运动员资格关，严禁各种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

经核实后取消该队员全部成绩，取消学校团体总分，不得再评选先进，纪律保证金不

予退还，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传统项目学校称号，并在全市通报。对于已报名却无故不

参赛的，纪律保证金不予退还。

十一、对临潼区、阎良区、户县、蓝田县、高陵县、周至县等远郊区、县参赛运

动员超过报名人数一半以上的由市体育局负担住宿费。其它各参赛单位经费自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体育局、西安市教育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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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少年足球精英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足球协会

三、竞赛时间地点

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月 ，在市各青训点学校进行。
四、参赛单位

全市足球青训点学校

五、参加办法

（一）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运动员１６人。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参赛队员要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三个月

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身体原

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均自负。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 《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最新修订的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三）比赛用球：比赛使用４号足球。
（四）比赛场地：人造草皮球场进行。

（五）赛制：八人制。

（六）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积分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决出最后名次。

（七）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参赛。

（八）各参赛队必须为本队运动员办理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九）比赛时间：所有场次比赛，必须严格按照组委会所安排的日程和规定的时间

进行。全场比赛６０分钟 （上下半时各３０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１０分钟；
七、决定名次办法

（一）每队胜一场得３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得０分。
（二）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三）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照下列条件顺序依次排列名次：相互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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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多者、净胜球多者、相互比赛进球数总和多者、总净胜球多者、总进球数多者、

公平竞赛积分较少者 （公平竞赛积分办法：得红牌一张积 ３分，黄牌一张积 １分，因
两黄所得红牌积２分）。如仍相等，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

（四）淘汰赛阶段全场比赛结束后仍为平局，无加时赛，以互踢球点球的方式决定

胜负。

（五）运动员确认及资格审查

１、参赛运动员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
２、每场比赛开始前３０分钟，各队教练员必须提交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
３、每队每场比赛不限换人次数，未填报的替补队员不得上场比赛。
（六）比赛服装

１、各参赛球队须准备颜色不同的两套比赛服装和护袜。运动员必须穿带足球鞋
（软底胶钉）和护腿板。

２、比赛上衣背后、胸前和短裤号码必须符合规则规定，凡不符合规定或无号、重
号均不得上场比赛。

３、比赛服装、守门员服装各２套／人 （颜色１浅、１深）。
服装要求印有所属省市名称及比赛号码。

４、守门员比赛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和裁判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５、场上队长须佩戴６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七）黄牌、红牌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在两场比赛中累计

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小组赛阶段的红黄牌带入交叉淘汰赛阶段。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录取前三名。

（二）评选最佳阵容、最佳球员、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等奖项。

九、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

（一）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由西安足协选派。

（二）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将按照亚足联、中国足协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十、报名办法

各参赛队伍请按照格式要求填写报名表，经所在学校核实盖章后，于赛前２０日将
报名表为 ｗｏｒｄ版文件名称发送至邮箱４９０６９２０２６＠ｑｑｃｏｍ，逾期不报，视为弃权。

十一、参赛费用自理。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足球协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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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篮球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篮球协会

三、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举行。

四、参加单位

西安市辖区各中小学均可报名参赛。

五、竞赛项目

比赛设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

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

六、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１人，教练员２人，运动员１２人。

（二）各队之间不允许交流运动员，各组别运动员之间不能互相调剂。

（三）报名队数不限。

（四）运动员年龄规定：

高中组：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生

初中组：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生

小学组：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五）凡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及年度比赛青少年组运动

员注册资格审查管理办法》规定。

（六）凡参赛学生必须具有本校学籍。

（七）每队必须有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号码自４至１５号。

（八）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项目，并持有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

近期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身体原

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均自负。

（九）凡报名参赛队伍不得无故弃权，如弃权纪律保证金不予退还。

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 《篮球竞赛规则》。

（二）参赛队在６队 （含６队）以下采用单循环，参赛队在６队以上采用分组单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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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和交叉淘汰赛，决出全部名次。分组办法采取抽签方式。

八、处罚办法

对于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的情况，按照西安市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

九、积分及排列名次办法

（一）在循环赛中，每队胜一场得２分，负一场得１分，弃权得０分，按积分多少
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二）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积分相等队相互间的比赛胜负、胜负场

数、得失分率决定名次。胜者、多者、高者列前。再相等，则按同一循环中得失分率

决定名次，高者列前。

十、录取名次

（一）男女各组分别录取前八名。若不足录取名次时，则按实际参赛队录取。

（二）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

十一、报名办法

（一）各单位请于赛前２５天，将报名表一式两份 （一律用 Ａ４纸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报送至西安市青少年体校。经审查符合参

赛条件运动员，办理注册参赛证。运动员凭注册参赛证参加比赛。集体项目报合影１
张 （彩色６×８寸）。

报名地点：西安市青少年体校　联系人：徐　洋
邮编：７１０００４传真：８７４５１４２３
（二）各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要更换运动员的，需缴纳手

续费１００元／人。
（三）报名时每队须交缴纳５００元纪律保证金，比赛结束后无违纪问题退还本队。
十二、各参赛单位经费自理。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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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西安市青少年乒乓球 （团体）公开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西安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三、竞赛日期、地点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举行。
四、参加单位

各区、县少儿体校，俱乐部，乒乓球训练网点均可报名参加。

五、竞赛项目

男女团体

六、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１名，教练员 １—４名，男、女运动员各组别最多可报三队
每队３—５名。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乙组：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丙组：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三）运动员资格：

按照 《西安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及年度青少年组运动员比赛资格管理审查办法》执

行。

（四）凡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

三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因

身体原因，发生意外情况和事故，责任均自负。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最新 《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各参赛队的男、女团体均采用现行斯韦思林杯的比赛方式 （五场单打）。

即：１、Ａ——————Ｘ
２、Ｂ——————Ｙ
３、Ｃ——————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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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Ａ——————Ｙ
５、Ｂ——————Ｘ

（三）男、女团体赛：参赛队为６队以下时，采用单循环；参赛队为７队及其以上
时，分组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抽签分若干组。先进行第一阶段小组单循环赛，

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增加附加赛决出 １—４名 （３—４名、５—６名同样）男女团
体赛均采用５场三胜制每场采用５局三胜１１分制。

（四）在团体比赛中，上场的３名运动员中必须有１名特殊打发运动员 （直拍、颗

粒、削球），参赛运动员比赛中，其打法必须保持一致。

（五）比赛用球：使用中国乒协批准的４０毫米红双喜白色用球。
八、处罚办法

对于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的情况，按照西安市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执

行。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赛录取前８名，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比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５：１，
十、报名办法

（一）各单位请于比赛前２５天，将报名表一式两份 （一律用 Ａ４纸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以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报送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竞训部。经

审查符合参赛条件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参加比赛，逾期不予报名。报名地点：西安

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市体育场内）。
报名地点：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西安市西五路２６号市体育场内）。
联 系 人：何　雯　　联系电话：８７４５１４２３
（二）各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有特殊情况要更换运动员的，需缴纳手

续费１００元。
（三）报名时，每队需缴纳５００元保证金，比赛结束后如无违纪问题则退还各队。
十一、各参赛单位一切费用自理。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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